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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养老机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连锁养老机构的选址、建设和布局的基本要求以及经营管理服务的基本要求、人员要

求、管理要求、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服务内容及要求、连锁运营要求、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直营和加盟的连锁养老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353—2012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 

GB 50867—2013 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连锁养老机构 

在同一总部管理下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养老机构，使用统一管理服务模式和标志，24小时为集中养老

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膳食服务、护理、心理慰藉、文化娱乐、康复保健等综合性服务的养老机构。 

注1：本文件所指连锁养老机构不包括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3.2  

总部 

负责连锁养老机构资源开发、组织、控制和协调等功能的核心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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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直营养老机构 

由总部全资或控股开设，在总部的直接控制下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 

3.4  

加盟养老机构 

按合同约定使用总部的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管理模式等资源，在总部统一监管

下提供养老服务的机构。 

 

3.5 

自理型老人 

   a）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精神状态良好，无心、脑、肺、肾等脏器病变（如心梗、安装心脏起搏器、

慢性肾衰、心衰、呼衰、肺功能不全等脏器病变）； 

b）生活完全自理，巴氏评分 90-100分； 

c）无精神、心理问题或思维障碍，MMSE评分 26-30分； 

d）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和劳动； 

e）能自我管理财务，具有自我决策能力； 

f）80岁以下老人； 

g）同时符合以上 6项条件者。 

注 2：巴氏评分指依据巴氏指数评定表（ADL）获得的评分。 

注 3：MMSE评分指依据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MMSE)获得的评分。 

 

3.6 

介助型老人 

   a）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精神状态可； 

b）生活基本自理，巴氏评分 70-89分； 

c）无精神、心理问题或思维障碍，MMSE评分 26-30分； 

d）能参加一些兴趣活动和体育健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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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能自我管理财务； 

f）85岁以下的老人； 

g）同时符合以上 6项条件者。 

 

3.7 

介护型老人 

a）年老体弱，慢性病老人，行动不便、使用助行器具者； 

b）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巴氏评分 45-69分； 

c）能自行进食，偶有大小便失禁，需要协助如厕、沐浴； 

d）MMSE评分 13-25分，无精神症状； 

e）需要管理药物； 

f）年龄在 90岁以上者； 

g）符合以上任意 2项条件者。 

 

3.8 

特一级护理型老人 

a）各种慢性病后期，需要帮助进食、进水、服药、如厕、沐浴； 

b）生活高度依赖，巴氏评分 44分以下； 

c）入园评估时，摔倒或压疮风险评估属于高危； 

d）有大小便失禁（21:00-7:00起夜次数 3-5次者）； 

e）MMSE评分 5-12分，无精神症状； 

f）需要管理药物； 

g）昼夜不分，影响区域其他入住老人的； 

h）符合以上任意 2项条件者。 

 

3.9 

特二级护理型老人 

a）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巴氏评分 20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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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小便失禁（21：00-7:00起夜次数 5次以上者）； 

c）MMSE评分小于 5分，无严重影响他人生活者； 

d）有鼻饲或带有管道、造瘘口需护理的老人； 

e）有高危压疮风险者； 

f）昼夜不分，影响区域其他入住老人的； 

g）有医疗上护理需要的老人； 

h）符合以上任意 2项条件者。 

 

3.10 

失智型老人 

经过二级及以上医院专业医师诊断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人。 

4 基本要求 

4.1 开设或许可开设连锁养老机构，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组建总部负责连锁养老机构运营管理。 

4.2 总部应配置满足管理和培训所需要的工作人员。 

4.3 总部应建立连锁管理支持系统和督导系统，负责建设、经营、品牌支持和人员培训，负责监督、

指导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经营管理。 

4.4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固定、专用的场所，要求建筑面积在 350 平方米及以上，

24 小时集中服务老年人床位数在 10张及以上，与就近医院建立绿色就医通道。 

4.5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建筑设计应符合 GB50867-2013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 

4.6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设施设备应满足其开展服务的要求。 

4.7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应满足其开展服务的要求。 

4.8 总部、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应建立行政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护理工作制度、风险防控

制度、财务制度、督查管理制度、应急预案等相应的管理制度并有效实施。 

5 人员要求 

5.1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的管理者应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具有 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并经行业培

训合格，取得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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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连锁养老机构应设立专或兼职临床医师、护士、康复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社工师等专业技

术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应具备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专业能力，应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5.3 养老护理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 

5.4 养老护理员配置要求 

a）连锁养老机构应按照机构实际入住老年人人数配备为老人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员。 

b）各类型老年人群体应配置的为老年人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员比例如下表： 

时间段 自理型 
半自理型（含介助、

介护型老人） 

全护理型（含特一、特二级护理

型及失智型老人） 

6:00-18:00 1:40 1:20 1:10 

18:00-6:00 1:100 1:50 1:20 

c）考虑到不同时段在岗人员占比、三班倒和每月实际工作日等因素，综合折合成一个自然月内不

同护理等级为老年人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员配置比例如下表： 

自理型 
半自理型（含介助、

介护型老年人） 

全护理型（含特一、特二级护理

型及失智型老年人） 

1:13 1:8 1:3 

注：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A。 

 

6 管理要求 

6.1 总部、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应建立与机构管理相适应的组织架构，设置工作岗位，明确工作要求。 

6.2 总部应建立下列管理制度： 

a）连锁养老机构建设管理； 

b）连锁养老机构运营管理； 

c）连锁养老机构监督管理。 

6.3 直营养老机构应建立下列管理制度或标准、规范： 

a）老年人服务合同管理:各连锁养老机构各自进行统一归档保存，设专或兼职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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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老年人健康状态评估：老年人入住前及入住后 15天内应做健康状况评估，设立专门的评估室，

配备专或兼职评估人员； 

c）老年人服务管理：应包括生活照料服务管理、护理服务管理、安全保护管理、膳食管理、文

化娱乐及心理精神慰藉管理、康复保健管理、就医管理、咨询管理； 

d）老年人档案管理：各连锁养老机构各自进行统一归档保存，设专或兼职人员管理； 

e）安全与应急管理：各连锁养老机构应建立安全管理机制，制定不少于 5个应急预案； 

f）财务管理：养老机构老年人入住医疗保证金及托养费应上交总部统一管理； 

g）人力资源管理：各连锁养老机构人员由总部统一调配； 

h）设施设备管理：各连锁养老机构设施设备由总部统一购置，设专人管理； 

i）培训管理：各连锁养老机构在总部的指导下各自开展培训，同时应参加总部统一安排的培训。 

 

6.4 加盟养老机构应建立下列管理制度或标准、规范： 

a）老年人服务合同管理:加盟养老机构各自进行归档保存； 

b）老年人健康状态评估：老年人入住前应做健康状况评估，配备兼职评估人员； 

c）老年人服务管理：应包括生活照料服务管理、护理服务管理、安全保护管理、膳食管理、娱

乐活动管理； 

d）老年人档案管理：加盟养老机构各自进行归档保存； 

e）安全与应急管理：加盟养老机构建立安全管理机制，制定不少于 3个应急预案； 

f）财务管理：加盟养老机构根据合同约定要求进行财务管理； 

g）人力资源管理：加盟养老机构工作人员由各机构负责管理； 

h）设施设备管理：加盟养老机构设施设备由各机构负责购置和管理； 

i）培训管理：加盟养老机构在总部的指导下各自开展培训，同时应参加总部统一安排的培训。 

7 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 

7.1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室内外环境及管理应符合 GB/T 29353—2012，7.1条要求。 

7.2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设施设备配置及管理应符合 GB/T 29353—2012，7.2条要求。 

8 服务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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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应向入住老年人提供下列服务： 

a）生活照料服务； 

b）膳食服务； 

c）清洁卫生服务； 

d）洗涤服务； 

e）老年护理服务； 

f）心理精神慰藉服务； 

g）文化娱乐服务； 

h）咨询服务； 

i）安全保护服务； 

j）康复保健服务。 

8.2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应向入住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内容、质量应符合 GB/T 29353—2012第 8章规定。 

8.3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护理等级应按照自理型、介助型、介护型、特一级护理型、特二级护理型 5

个等级进行评定定级，按照护理等级提供相对应的服务内容。 

8.4 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服务流程应为：评估--定护理等级--缴费--提供服务--质量控制。 

9 连锁运营要求 

9.1 总部应设计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并保证其品牌、核心产品等资源可复制。 

9.2 单个直营或加盟养老机构应做到经营和服务管理模式基本一致，主要包括： 

a）服务对象定位； 

b）选址； 

c）外观形象和内部装饰装修； 

d）组织架构和管理团队； 

e）服务内容、质量和流程。 

9.3 总部应设立专门的运营部门负责整个连锁系统的组织管理，其主要工作包括： 

a）制定和考核运营目标； 

b）协调各部门对单个直营或加盟养老机构的支持； 

c）处理连锁体系内的运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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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开发和维护连锁体系。 

9.4 总部应建立商标标识识别、服务质量管理等体系，指导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运营。 

9.5 总部应保持良好的社会公共关系，建立危机处理机制。 

9.6 总部应根据社会需要创新开发养老服务项目，统一向社会推广。 

9.7 总部应建立培训体系，向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人员提供企业文化、经营管理、管理规范、技术标

准、服务内容等培训。 

10 评价与改进 

10.1 总部应建立连锁养老机构评价与改进机制，明确内部评价组织、人员及职责，制定评价与改进计

划，定期开展评价与改进工作。 

10.2 总部应针对总部、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分别制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改进措施。 

10.3 针对总部的评价内容宜包括连锁模式的适用性、连锁系统运行、服务开发与推广、危机处理、培

训等。针对直营养老机构和加盟养老机构的评价内容宜包括连锁模式的符合性、服务质量、顾客满意度、

经济和社会效益等。 

10.4 总部、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应根据评价不符合情况，选择相应的改进措施，制定改进计划并实施。

总部应指导、监督直营和加盟养老机构实施改进计划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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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养老护理员配置比例计算 

（资料性附录） 

A.1 计算方法 

考虑到不同时段在岗人员占比、三班倒和每月实际工作日等因素，综合折合成一个自然月内不同护

理等级为老人提供直接护理服务的养老护理员配置比例计算方法为： 

D=入住老人类型人数×不同时间段占比数之和×1.5个班×30天÷21.75天 

其中： 

1.5班：表示根据每日三班倒情况，按照 8小时为一班，则 6:00—18:00或 18:00—6:00时段中的

12 小时折算为 1.5个班； 

30 天：表示测算当月天数； 

21.75天：表示一名护理员每个月实际上班的天数。 

A．2 计算示例 

a）以自理型配置比例为例测算如下： 

某机构收住自理型老人 40人，考虑到不同时段在岗人员配比、三班倒和每月实际工作日等因素，

计算出一个月所需的养老护理员人数为： 

40 人×（1/40+1/100）×1.5班×30天÷21.75天 

=40×0.035×1.5×30÷21.75=2.89人≈3人 

该机构收住的 40位自理型老人，需 3位养老护理员。 

 

b）以半自理型配置比例为例测算如下： 

某机构收住半自理型老人 30人，考虑到不同时段在岗人员配比、三班倒和每月实际工作日等因素，

计算出一个月所需的养老护理员人数为： 

30 人×（1/20+1/50）×1.5班×30天÷21.75天 

=30×0.07×1.5×30÷21.75=4.34人≈4 人 

该机构收住的 30位半自理型老人，需 4位养老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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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全护理型配置比例为例测算如下： 

某机构收住全护理型老人（重度）20人，考虑到不同时段在岗人员配比、三班倒和每月实际工作

日等因素，计算出一个月所需的养老护理员人数为： 

20 人×（1/10+1/20）×1.5班×30天÷21.75天 

=20×0.15×1.5×30÷21.75=6.20人≈6 人 

该机构收住的 20位全护理型老人，需 6位养老护理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